
关于对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皇庭国际”）于

2022 年 4 月 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19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现对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1、请说明你公司迟至近日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续聘 2021 年度财务审计与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原因，你公司 2021 年年审工作安排、审计意见等方面是否

与亚太所存在分歧，你公司 2021 年年报是否存在不能按期披露的风险。 

 

2、请亚太所说明对公司 2021 年度审计工作的开展情况，是否已实际开展

年审工作及具体内容、工作进度，是否存在审计受限情况，2021 年年审工作安

排、审计意见等方面是否与公司存在分歧，是否存在影响 2021 年审计意见的重

大事项，并结合公司资产规模、业务负债程度、2021 年年报预约披露及编制进

展情况等，说明是否能够在规定期限内按照《审计准则》相关规定完成审计工

作并保证关键审计程序的充分执行。 

亚太所回复： 

（1）亚太所自受聘公司 2021 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以来已开展审计工作

的具体内容和进展。 

我所自受聘公司 2021 年度年报以来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 

1.了解皇庭业务及其环境； 

2.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层次以及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认定层次的重大

错报风险，包括需要特别考虑的重大错报风险（即特别风险）等； 

3.针对评估的财务报表及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考虑确定总体应对措施； 

4.针对评估的财务报表及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相应的审计程

序等。 

因疫情影响，公司处于疫情封控区，导致审计工作受到极大的干扰，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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